
五一年五月四日發出停火命令，戰事仍然纖續，至爲

關切·

促請該區域內之有關方面或有關人士停止戰事，

並請各方注意其在聯合國憲章第二條第四項及安全理

事會決讖案五十四（一九四八）下所負之義務．以及

各方在全面停戰協定中所作之承諾，爰促其遵守此等

義務與諾言。

菓五四五大"'A+黒
針禾暹遏，景植考一

（穌埠埃社會至裊共和

國嚙邦）。

九十三（一九五一）．一九五一年
五月十人日決議案

[S/2157] 

安全理事會，

覆按其過去關於以色列與其各阿拉伯鄰邦間全面

停戰搞定之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五日決議案五十四（－

九四八）、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一日決議案七十三(

九四九），－－九五0年十一月十七日決議案八十九（

一九五O) 及一九五一年五月八日決議案九十二（－

九五一），並憶及該數決議案中所定關於經由各停戰

協定當事國所參加之混合停戰委員會維持停戰狀縣與

解決爭端之方法，

鑒悉：敍利亞與以色列對安全理事會提出之控訴

案，敍利亞與以色列代表在理事會之陳述，聯合國巴

勒斯坦休戰監察緝織參謀長與代理參謀長提送聯合國

祕書長之報告書，及聯合國巴勒斯坦休戰監察組織參

謀長向理事會之陳述，

察悉休戰監察組織參謀長曾在其一九五一年三月

七日節略13 中提請以色列出席混合停戰委員會之代表

團保證訓令巴勒斯坦土地開發有限公司在經由混合停

戰委員會主席商得協議准予繼續其計劃以前，停止其

在非武裝地帶之一切活動，且敍利亞以色列混合停戰

委員會主席亦曾數次作此種請求，

l3 同上｀，第六年，一九五一年四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補

編，文件 S/2凶9, 第囧節，第三段。

復悉全面停戰協定14 第五條規定由混合停戰委員

會主席擔負監督非武裝地帶之責任，

贊同參謀長與混合停戰委員會主席關於此事之請

求，並促請以色列政府予以遵守；

宜佈爲促成巴勒斯坦永久和平之恢復起見．以色

列與敍利亞政府必須忠實遵守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日

全面停戰協定；

鑒於該停戰協定第七條第八項規定除前文與第

一、二兩條外，遇對於該協定之任何規定發生爭執

時，以混合停戰委員會之解釋爲準；

促請以色列與敍利亞政府對其控訴案按停戰協定

分派職責提交混合停戰委員會或該委員會主席處理，

並遵守其決議；

認爲拒絕出席混合停戰委員會會職或拒不專重混

合停戰委員會主席依協定第五條所定義務而作之請

求，係不符合停戰協定目票與原則之舉，促請當事國

雙方出席該委員會主席所召集之一切會議，並專重其

此種請求；

促請當事雙方實行休戰監察組織參謀長於一九五

一年西月二十五日安全理事會第五四二次會議時所節

引之一九四九年七月三日敍利亞以色列停戰會讖簡要

紀錄之言，當事雙方曾同意此係對於敍利亞以色列停

戰協定第五條之權威意見，其言如次：

，＇非武裝地帶各村莊與居留地之民政問頲，

在停戰協定草案第五條（丑）款與（巳）軟有所

規定。此項民政，包括警備事宜，係以地方爲基

礎，不引起行政｀司法、公民資格、主褲等類一

般問題。

＂在以色列平民囘至或留住之以色列村莊或

居留地內，其民政與警備事宜由以色列人主持。

同樣，在阿拉伯平民囘至或留住之阿拉伯村莊

內，應由阿拉伯人主持行政與警備事宜。

＂俟平民生活逐漸恢復常腺時，應在混合停

戰委員會主席之普逼監督下蘊立以地方爲遙礎之

行政系統。

＂同上，第四年，特別補編第二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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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俸戰委員會主席得商諸各地)j社團並

取得彼等之合作，採取必要辦法，以恢復並保障

半民生活。他不擔負非武裝地帶直接行政之責

任。'\

提釀敍利亜與以色列政府注意其依聯合國憲章第

二條第四項所負的義務，及其在停戰協定中所作絕不

訴諸武力之承諾，並認爲：

（子）以色列政府於一九五一年四月五日出動室軍

的行動，與

（丑）經休戰監察組織參謀長對於近來提交理事會

的報告與控訴案進一步調査後證明任一當事

國在非武裝地帶或其附近所作之任何侵略性

軍事行動，

均屬破壞安全理事會決議案五十四（一九四八）所作

之停火規定，並與停戰協定條款及憲章所規定之義務

不相符合；

鑒於有關將阿拉伯居民撤出非武裝地帶之控訴

案：

（子）決讖：經以色列政府撤出非武裝地帶之阿拉

伯平民，應准其立時返里，混合停戰委員會應監督其

返里及善後事宜，遣返及善後方式由該委員會決定

之；

組織參謀長採取足以恢復該區和平之措施，及向以色

列與敍利亞政府提出其認爲必須提出的意見；

埔休戰監渭C緝識參謀長就各方對本決議案遵守情

形向安全理事會提出報告；

休戰監察組織在實施本決議案及理事會決議案九

十二（一九五一）及八十九（一九五O) 時，如要求

額外人員與協助，請祕書長供給之。

菓五四＊大會鹹'J.十累

骨禾暹暹，景攝考一

（蚌埠埃社會全裊丼和

國珊邦）。

決 定

（丑）認爲：事前未經混合停戰委員會主席之決

定，不得移送人口越過國界與停戰界線，或在非武裝

地帶內移動人口；

鑒於覯察員及休戰監察組織官員屢次遭受拒絕，

不得進入爲控訴對象的區域，以執行其合法任務，深

表關切，認爲當事雙方遇此等人員要求進入某區域

時，無論何時俱應准其進入，俾休戰監察組織能完成

其任務，遇混合停戰委員會主席爲此目的而要求給予

便利時，亦應給予一切便利；

提醞當事雙方注意其在聯合國憲章規定下所負以

和半方法解決國際爭端俾不致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之

義務，並對於以色列與敍利亞政府未能依其在停戰協

定下所負義務以促成巴勒斯坦永久和平之恢復，表示

關切；

責成休戰監察組織參謀長採取必要步驟，實施本

決躡案，以達到恢復該區和平之目的，並授權該監察

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六日，理事會第五四九次會

議決議邀請以色列、埃及、伊拉克三國代表參加討論

以色列爲埃及限制船隻通過蘇伊士運河事所提控訴，15

但無表決權。

九十五（一九五一）．一九五一年

九月一日決議案

[ S/2322 ]

安全理事會，

囘憶在其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一日關於以色列與毗

鄰阿拉伯國家訂立停戰協定一事之決議案七十三（一

九四九）中，理事會曾請當事各方注意協定內＂各方

不再互相採取敵對行為＇之矢言。

復憶在其一九五O年十一月十七日決讖案八十九

（一九五O) 內，理事會提醒當事各國：彼等所訂之

停戰搞定意在＂恢復巴勒斯坦之永久和平'\故瞎當事

各國及該區域內之其他國家採取一切足以導致各該國

家間之問麵獲得解決之步驟，

鑒悉休戰監察緝織參謀長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二日

致安全理事會之報告書，16

15 同上，第六年，一九五一年七月｀八月及九月份補

編，文件 S/2241。

16 同上，一九五一年四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植編，文件

S/2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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